附件2：    济南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检验合同单
（JNATC/QR10042）
合同编号：WT25P3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2025年4月24日
	样 品
信 息
	样品生产厂家
	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　
	商      标
	　

	
	样 品 来 源
	送样 抽样
	样品生产日期
	　

	
	检 验 类 别
	配套检测
	样 品 状 态
	出厂合格品

	
	收 样 日 期
	
	约定完成时间
	

	检 测
信 息
	样 品 名 称
	规 格 型 号
	样品
数量
	检 验 依 据
	检 验 项 目

	
	前下视镜总成
	AZ160077000260
	1
	检测要求按Q1ZZ 11540中的4.3.1执行
	耐振性

	
	说明：若有多个生产厂家或检验对象，以上信息可增加附表

	检 验
费 用
	约定收费（元）
	8000
	预收费（元）
	8000
	支付方式
	电汇

	
	说明：1、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，增值税税率为6%。2、若检测项目有变动，实际发生费用以结算清单为准。3、根据《配套产品放行检测收费及报告认可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首家供方首次检验免收试验费，分包试验项目，按分包价格收取试验费用。

	试验目的
	公告  环保  3C  达标车型  国抽  省抽  其它

	判 定
准 则
	□ 只给出结果，不做判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☑ 只依据检验标准判定
□ 在检测限附近时给出不确定度并据此作判定    □ 依据其他要求判定               

	报告落款及 盖 章
	□ 检测中心  □检测中心（国检中心）      ☑其他    产品试验检测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CNAS章   □CMA章    ☑检测专用章   □公章     □       能力不在认可范围内

	报告份数
	1
	报告形式
	电子版   纸质版

	样 品
处 置
	□ 退还，由委托单位在检毕    天内取回 
□ 退还，由检测机构代为邮寄，所需费用由□委托单位□检测机构承担 
☑ 不退还，由检测机构按照样品管理有关规定自行处理 
备注：客户在检验完毕将样品随报告取走后，视为对本次样品的检验结果无异议。

	其 他
约 定
	包括但不限于对工装加工、制样、方法偏离、项目分包等内容进行约定。

	
	委托单位提供的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试验用数据、技术资料、样品结构配置等，可另附页。

	委 托 单 位 信 息
	检 测 机 构 信 息

	单位名称
	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　
	单位名称
	济南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
	通讯地址
	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　
	通讯地址
	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777号东二门

	联系电话
	18601235519　
	联系电话
	0531-58066171

	邮    箱
	zhaowei@bjghrc.com
	邮    箱
	 

	代    表
	赵伟
	代    表
	 

	单位签章
	
	单位签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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